
解釋字號 釋字第60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7⽉29⽇

解釋爭點 公平法等法令就多層次傳銷者之處罰及相關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八⼗年⼆⽉四⽇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

第⼀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，其參加⼈如取得佣⾦、獎⾦或其他

經濟利益，主要係基於介紹他⼈加入，⽽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

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，不得為之。」其中所稱「主要」、

「合理市價」之認定標準，係以參加⼈取得經濟利益之來源，推

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為判斷，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。且多

層次傳銷之營運計畫或組織之訂定，傳銷⾏為之統籌規劃，係由

多層次傳銷事業為之，則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⾏為⼈，對於

該事業之參加⼈所取得之經濟利益，主要係基於介紹他⼈加入，

⽽非基於參加⼈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，依其專業

知識及社會通念，非不得預⾒，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認定及判

斷，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。⼜同法第三⼗五條明定，以違反上開

第⼆⼗三條第⼀項規定為犯罪構成要件，與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

成要件明確性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，且為維護社會交易

秩序，健全市場機能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所必要，並未牴觸

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與憲法第八條、第⼗五條保障⼈⺠⾝體

⾃由及財產權之意旨，尚無違背。

　　上開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之管

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中央主管機關⾏政院公平交易

委員會依據上開授權，於八⼗⼀年⼆⽉⼆⼗八⽇訂定發布多層次

傳銷管理辦法，其第五條（已刪除）規定，涉及⼈⺠退出多層次

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權利義務事項，已非單純⾏政機關對事業⾏使

公權⼒之管理辦法，顯然逾越上開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⼆項

授權之範圍，違背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不予

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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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⼀、八⼗年⼆⽉四⽇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（以下簡稱舊公平交

易法）第⼆⼗三條第⼀項及第三⼗五條與憲法第八條、第⼗五條

及第⼆⼗三條並無牴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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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⼈⺠⾝體之⾃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，固為憲法第八條、第⼗

五條所明定；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

果，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⾏為施以刑罰制裁⽽限制⼈⺠之⾝

體⾃由或財產權者，倘與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，即難

謂其牴觸憲法第八條及第⼗五條之規定（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、

第五五⼀號、第五九四號解釋參照）。⼜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非

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⽽⾔，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，仍得

衡酌法律所規範⽣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⽤於個案之妥當性，適當

運⽤不確定法律概念⽽為相應之規定。在罪刑法定之原則下，處

罰犯罪必須依據法律為之，犯罪之法定性與犯罪構成要件之明確

性密不可分。有關受規範者之⾏為準則及處罰之立法使⽤抽象概

念者，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

之對象，為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⾒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

及判斷者，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（本院釋字第四三⼆號、第

五⼆⼀號、第五九四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多層次傳銷係指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，參加⼈給付⼀

定代價，以取得推廣、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⼈參加之權利，

並因⽽獲得佣⾦、獎⾦或其他經濟利益之⾏銷⽅式（舊公平交易

法第八條第⼀項參照，⼜九⼗⼀年⼆⽉六⽇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

法第八條第⼀項規定亦同）。多層次傳銷，如其參加⼈取得佣

⾦、獎⾦或其他經濟利益，主要係基於介紹他⼈加入其計畫或組

織，⽽非基於參加⼈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，乃屬

不正當之多層次傳銷，蓋此種主要以介紹他⼈參加⽽獲利之設

計，將成為參加⼈更加速介紹他⼈參加之誘因，⽽使後參加⼈成

幾何倍數之增加，終⾄後參加⼈將因無法覓得⾜夠之「⼈頭」⽽

遭經濟上之損失，其發起或推動之⼈則毫無風險，且獲暴利，破

壞市場機能，嚴重妨害經濟之安定與繁榮。是舊公平交易法第⼆

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，其參加⼈如取得佣⾦、獎⾦

或其他經濟利益，主要係基於介紹他⼈加入，⽽非基於其所推廣

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，不得為之。」⼜同法第三⼗五

條規定，違反前開第⼆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者，處⾏為⼈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⼀百萬元以下罰⾦，顯在維

護社會交易秩序，健全市場機能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，其⽬

的洵屬正當。立法機關衡酌前述多層次傳銷事業統籌規劃⾏為⼈

之不正當傳銷⽅式，對於參加⼈之利益、社會交易秩序、經濟之

安定與發展危害甚鉅，乃對該不正當傳銷之⾏為施以刑罰制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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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考量法益受侵害之程度及態樣，⽽選擇限制⼈⾝⾃由或財產之

刑罰⼿段，與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及罪刑相當

原則尚無不符，並未逾越必要之範圍，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

定，與憲法第八條、第⼗五條保障⼈⺠⾝體⾃由及財產權之意

旨，尚無違背。

　　舊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規定所謂「主要」、「合理

市價」之認定標準，係以參加⼈取得經濟利益之來源，推廣或銷

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為判斷，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。且多層次傳

銷之營運計畫或組織之訂定，傳銷⾏為之統籌規劃，係由多層次

傳銷事業為之，則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⾏為⼈，對於該事業

之參加⼈所取得之經濟利益，主要係基於介紹他⼈加入，⽽非基

於參加⼈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，依其專業知識及

社會通念，非不得預⾒，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認定及判斷，無悖

於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，符合法治國原則對法

律明確性之要求。⼜八⼗⼀年三⽉⼆⼗三⽇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

會公研釋字第００八號解釋，就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「主要」

及「合理市價」之認定標準案，其研析意⾒：「⼀、『主要』—

（⼀）多層次傳銷，其參加⼈利潤來源若可清楚劃分為⼆，⼀為

單純來⾃介紹他⼈加入，⼀為來⾃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

格，此時先認定其利潤來源，若主要係來⾃介紹他⼈加入，即違

反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。⾄於『主要』如何認

定，美國法院解釋『主要』為『顯著地』，並曾以五０％作為判

定標準之參考，屆時再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及檢舉受害層⾯和

程度等實際狀況做⼀合理認定。（⼆）多數之多層次傳銷，參加

⼈利潤來源無法明確分割多少純係來⾃介紹他⼈，多少純係來⾃

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，即兼含此兩種報酬，此時欲判斷其是否

符合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，應從其商品售價是否

係『合理市價』判定之。⼆、『合理市價』—（⼀）市場有同類

競爭商品或勞務：此時欲認定是否係『合理市價』時，國內外市

場相同或同類產品或勞務之售價、品質應係最主要之參考依據，

此外，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獲利率，與以非多層次傳銷⽅式⾏銷相

同或同類產品⾏業獲利率之比較，亦可供參考，其他考慮因素尚

包括成本、特別技術及服務⽔準等。（⼆）市場無同類競爭商品

或勞務：此時因無同類商品或勞務可資比較，認定『合理市價』

較為困難，不過只要多層次傳銷事業訂有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辦

法退貨之規定，並確實依法執⾏，則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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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價格，基本上應可視為『合理市價』。」其有關「主要」部分

之研析意⾒，與舊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，尚無不

合。惟有關市場無同類商品或勞務可資比較，只要多層次傳銷事

業訂有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退貨之規定，並確實依法執⾏，

則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，基本上應可視為「合理市

價」部分之研析意⾒，與上開條項規定之意旨則有未符，併此指

明。

⼆、八⼗⼀年⼆⽉⼆⼗八⽇訂定發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

條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不予適⽤⼈⺠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

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。其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

定者，則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始得據以發布命

令。⼜契約⾃由為個⼈⾃主發展與實現⾃我之重要機制，並為私

法⾃治之基礎。契約⾃由，依其具體內容分別受憲法各相關基本

權利規定保障，例如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內容，應為憲法第⼗五

條所保障，⼜涉及⼈⺠組織結社之契約內容，則為憲法第⼗四條

所保障；除此之外，契約⾃由亦屬憲法第⼆⼗⼆條所保障其他⾃

由權利之⼀種（本院釋字第五七六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舊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之管理
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中央主管機關⾏政院公平交易委

員會依據上開授權，於八⼗⼀年⼆⽉⼆⼗八⽇以（八⼀）公秘法

字第００三號令訂定發布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，其第五條（已刪

除，業於八⼗八年⼆⽉三⽇增訂為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之⼀⾄

第⼆⼗三條之三）規定：「前條第⼀項第八款（即多層次傳銷事

業於參加⼈加入其傳銷計畫或組織前，應告知參加⼈退出計畫或

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⽽⽣之權利義務）所定內容，應包括左列事

項：⼀、參加⼈得⾃訂約⽇起⼗四⽇內以書⾯通知多層次傳銷事

業解除契約。⼆、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⽣效後三⼗⽇

內，接受參加⼈退貨之申請，取回商品或由參加⼈⾃⾏送回商

品，並返還參加⼈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⾦及其他加入

時給付之費⽤。三、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款規定返還參加⼈所為

之給付時，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參加⼈之事由致商品

毀損滅失之價值，及已因該進貨⽽對參加⼈給付之獎⾦或報酬。

前款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，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。

四、參加⼈於第⼀款解約權期間經過後，得隨時以書⾯終⽌契

約，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。五、參加⼈依前款規定終⽌契

約後三⼗⽇內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參加⼈原購價格百分之九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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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回參加⼈所持有之商品，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⽽對參加⼈給

付之獎⾦或報酬，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，其減損之價額。

六、參加⼈依第⼀款及第四款⾏使解除權或終⽌權時，多層次傳

銷事業不得向參加⼈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終⽌所受之損害賠償或

違約⾦（第⼀項）。前項第⼆款、第三款及第五款關於商品之規

定，於提供勞務者準⽤之（第⼆項）。」其中關於參加⼈契約解

除權，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參加⼈應負接受退貨、返還價⾦及加

入費⽤之義務，參加⼈契約終⽌權，多層次傳銷事業負買回商品

之義務，且不得對參加⼈請求因契約解除或終⽌所受之損害賠償

或違約⾦等規定，增加⺠法所無之參加⼈得⾃訂約起⼗四⽇內以

書⾯任意解除契約（⺠法第⼆百五⼗四條⾄第⼆百五⼗六條、第

三百五⼗九條、第三百六⼗⼆條、第三百六⼗三條參照），或於

訂約⼗四⽇後，得隨時以書⾯任意終⽌契約之規定，且變更⺠法

有關契約解除或終⽌之效⼒規定（⺠法第⼆百五⼗九條、第⼆百

六⼗條、第⼆百六⼗三條、⼗八年⼗⼀⽉⼆⼗⼆⽇制定、⼗九年

五⽉五⽇施⾏之⺠法第⼆百五⼗條參照），涉及⼈⺠退出多層次

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權利義務事項，已非單純⾏政機關對事業⾏使

公權⼒之管理辦法，顯然逾越上開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⼆項

授權之範圍，違背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不予

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余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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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法第8條第1項（91年2⽉6⽇修正公布）
(91.02.06)

⺠法第250條（18年11⽉22⽇制定、19年5⽉5⽇施
⾏）(18.11.22)

⺠法第254條(91.06.26)

⺠法第255條(91.06.26)

⺠法第256條(91.06.26)

⺠法第259條(91.06.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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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1年

3⽉23⽇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研釋字第008號解釋

⺠法第362條(91.06.26)

⺠法第363條(91.06.26)

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5條（81年2⽉28⽇訂定發
布，已刪除）(81.02.28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０⼆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本案聲請⼈之⼀，萬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萬０

公司）於八⼗六年四⽉向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採「不平衡

雙向制」之多層次傳銷制度營運。嗣經公平會調查結果，認萬０

公司之⾏為違反⾏為時公平交易法（即八⼗年⼆⽉四⽇制定公布

之公平交易法，以下簡稱舊公平交易法）第⼆⼗三條第⼀項規

定、八⼗⼀年⼆⽉⼆⼗八⽇訂定發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

條規定，遂依舊公平交易法第四⼗⼆條規定，科處萬０公司新台

幣五⼗萬元罰鍰，並以其違法情節重⼤勒令其歇業，經萬０公司

循序提起⾏政爭訟，經最⾼⾏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。⼜公平會另

依職權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偵辦，經判決萬０公司罰⾦新台幣三

⼗萬元，負責⼈鄭０鈿、周０慰各處有期徒刑六個⽉確定。為此

聲請⼈萬０公司、鄭０鈿、周０慰等，乃以前開判決所適⽤八⼗

年⼆⽉四⽇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、八⼗⼀年

⼆⽉⼆⼗八⽇訂定發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，有牴

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。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602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200206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200206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899&ldate=19920228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62353



